
德宏州环境保护局2016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
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2016年情况如下：
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
2016年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0万元。
二、公务接待费

2016年德宏州环境保护局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3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对我州环境污染防治、自然（生态）保护、核与辐射、环评、环境监察等工作检查、指导产生的费用及县级相关部门到州局办理各项业务产生的费用。与上年同期下降80%，厉行节约，严格执行八项规定。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16年德宏州环境保护局拟安排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.7万元，其中：购置经费0万元、运行维护费8.7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环境保护污染防治、自然（生态）保护、核与辐射、环评、环境监察等工作，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与上年同期下降42%，厉行节约，严格执行八项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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